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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廉政建设 ,是古今中外所有国家必然面对而又必须解决的政治问题。 这问题解

决得如何 ,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命运和国家的前途 ,官廉则政举 ,官贪则政亡 ,莫有例外。 朱元璋

虽是 600年前的一位封建帝王 ,但其廉政建设的经验 ,颇有历史借鉴的意义 ,很值得后世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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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腐倡廉是个古老而又现实的话题。古代明君贤臣为创立理想的太平清明政治 ,无不采取种种廉政

措施 ,其中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廉政建设颇值得注意。 朱元璋廉政建设之可贵处在于 ,他不是头痛医

头、脚痛医脚 ,而是在根本上着眼 ,从源头上着手 ,采取教育、监察、惩奖三管齐下的措施 ,既治本又治标。

首先以勤政爱民和崇俭抑奢来教育和要求其政府的各级官吏 ,使他们明了自己的地位和职责 ,抵制腐朽

习俗的侵蚀 ;其次是对各级官吏实行严格的监察 ,包括人民群众对官吏的监察 ,迫使他们不敢肆意胡作

非为 ,贪赃枉法 ;最后则用惩奖加以鞭策 ,使他们感受到廉与贪、勤与惰之最终截然不同的报应。这教育、

监察、惩奖可视为廉政建设的三原则。

一

朱元璋原是个贫苦农民 ,曾目睹统治中国的元朝政府之腐败 ,其官吏像恶狼一样 ,吞噬着广大人民

的生命和财产。他愤激而起 ,领导农民推翻了元朝 ,建立了大明王朝。明王朝虽然仍是剥削阶级统治人

民的政府 ,但开国皇帝朱元璋从自己的经历中 ,深深了解广大农民的要求 ,深刻认识到人民群众能载舟

亦能覆舟的伟大力量 ,深知创立国家之艰难和守业之不易 ,从而把勤政爱民、崇俭抑奢作为其治国纲领 ,

并以此教育和要求其政府的各级官吏 ,因为只有如此才能维护其王朝的长治久安。所谓“勤政”就是忠于

职守 ,尽其全力做好国家交付的各项工作 ,以达到国泰民安之目的。国泰是以民安为基础和前提的 ,只有

使人民安居乐业 ,丰衣足食 ,国家才会有真正的安定太平局面 ,用朱元璋的话说 ,“善政在于养民” [ 1] (卷 1

第 43页 )。这就要求从皇帝到各级官吏 ,都须怀爱民之心 ,兢兢业业为国家和人民做些实事。朱元璋说 ,爱

民决不是空话 ,而是要使百姓得到实惠 ,“不施实惠而慨言宽仁 ,亦无益耳” [ 2] (卷 29,第 489, 49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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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从不把奢俭视为生活小事 ,而认为是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的原则问题。他反复强调指出 ,“夫

奢俭不同 ,治乱悬异” [3 ] (卷 21,第 26页 ) ,“自古王者之兴 ,未有不由于勤俭 ,其败未有不由于奢侈 ,前代得

失可为明鉴” [1 ] (卷 8,第 91页 ) ,这些话至今还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为皇帝 ,朱元璋时时掂量自己肩上担子的分量 ,不容许有半点马虎和懈怠 ,必须以身作则 ,为臣僚

树立勤政爱民的榜样。为处理政务 ,他每日天明临朝听政 ,黄昏时才回宫。就是躺在床上 ,还要回顾一天

内所理政务是否有错办或漏办 ,记载下来留待次日补救 ,真可谓心力交瘁。朱元璋常感慨说: “吾自有天

下以来 ,未尝暇逸 ,惟恐处事少有不当 ,以负上天付托之意” ,“苟非有疾 ,不敢怠惰 ,以此自恃 ,犹恐不

及”。 每逢发生自然灾害 ,他忧心如焚 ,以千百万生灵为念 ,常减膳素食 ,直到灾害平息为止。 洪武三年

(公元 1370年 )六月发生严重旱灾 ,作为万民之主的朱元璋 ,深感自己有莫大的责任 ,“亢旱为灾 ,实朕不

德所致” ,寝食不安 ,便身着素服 ,脚穿草鞋 ,徒步到郊外祭祀天地的圣坛上长跪祷告。“设藁席露坐 ,昼暴

于日 ,顷刻不移 ;夜坐于地 ,衣不解带。令皇后与妃亲执爨为昔日农家之食 ,皇太子捧 杂麻麦菽粟以进。

三日始还宫 ,仍斋于西庑” [3 ] (卷 2第 32页 )。 后虽大雨 ,“四郊 足” ,然禾苗“焦损实多” ,“乃令免民租” [4 ]

(卷 2,第 113页 )。 祈神降雨乃迷信行为 ,不值得称道 ,但这种为民祛祸求福而自己甘愿受苦的精神 ,不能

不令人感佩。 朱元璋以历代王朝兴衰为鉴 ,从中得出非常明确而深刻的认识: “自昔有国家者 ,未有不以

勤而兴 ,以逸而废 ,勤与逸理乱盛衰所系也。” [ 3] (卷 5,第 88页 )

身为帝王的朱元璋 ,一生生活俭朴 ,不好声色 ,认为“声色 ,乃伐性之斧 ,易以溺人 ,一有溺焉 ,则祸败

随之 ,故其为害 ,甚于鸩毒” ,创业之君 ,尤不可不谨
[2 ]
(卷 78,第 1431页 )。不准对宫殿作豪华装饰 ,衣帽、车

轿、马具等日常用品 ,不准镶嵌黄金 ,只准以铜代替。他常说: “惟俭养德 ,惟侈荡心” [2 ] (卷 106,第 1766页 ) ,

“节俭足以养性 ,崇尚侈靡必至丧德” [2 ] (卷 116,第 1891页 )。寿终遗诏 ,叮嘱丧葬从简 ,陵墓不作大的修建。

朱元璋的垂范行为 ,无疑加强了他以勤政爱民和崇俭抑奢来教育和要求政府各级官吏的力度。他告

诫群臣说 ,“凡居官者 ,任之大小虽不同 ,要皆尽其职而已” ,要求官吏们以宋代范仲淹为榜样 ,“昔范文正

公居位 ,凡日之所为 ,必求与食 (俸禄 )相称 ,或有不及 ,明日必补之 ,其心始安。贤人君子 ,于国家尽心如

此 ,朝廷岂有废事 ,天下安得不治” [3 ] (卷 3,第 40页 )。他要求臣僚们“官之所治 ,必尽其事” ,只有如此才无

愧于国家给予的俸禄
[2 ]
(卷 39,第 800页 )。 所谓国家俸禄 ,实际上是由终岁辛勤劳动形体憔悴的农民以赋

税形式提供的。出身于农民的朱元璋自然十分清楚 ,为使官吏们也深知这一点 ,以防贪赃渎职 ,他命户部

将文武大小官员每人每年的俸禄 ,按谷折算出是若干田亩、若干农民生产出来的 ,汇编成册 ,“赐名为《醒

贪简要录》 ,颁示中外 (全国 ) ,俾食禄者知所以恤民”
[2 ]
(卷 220,第 3228页 )。这一措施可说是空前创举 ,很

可为后世效法。

为加强各级官吏的使命感和责任意识 ,以防他们玩忽职守 ,沉湎酒色 ,贪赃枉法 ,虐害百姓 (这四者

往往是相连的 ) ,除谆谆正面教育外 ,还辅之以严格的监察和奖惩。例如洪武二十九年 (公元 1396年 ) ,有

13个县的知县和县丞共 14人 ,因勤政爱民受到百姓拥护 ,百姓联名向朝廷申报他们的政绩 ,其中 10人

虽有过错 ,不仅免罪 ,且官复原职并赏赐衣物 ;另 4人提升为知府 ,对于那些玩忽职守、不关心民瘼者 ,不

论官职大小、地位高低 ,均严惩不贷。 洪武九年 (公元 1376年 )十月 ,南直隶、湖广、浙江等省的许多地方

发生水灾 ,朝廷派去赈济的户部主事赵乾 ,不体恤灾民困苦 ,坐视迁延 ,直至翌年五六月才陆续赈救 ,致

使许多百姓饿死。朱元璋大怒 ,治赵乾以死罪 ,“以戒不恤吾民者”
[2 ]
(卷 112,第 1859页 )。这两方面的事例

很多 ,对官吏尽职和渎职分别予以奖惩 ,乃是另一种教育方式。

勤政爱民本是政府官吏的天职 ,不可有丝毫懈怠 ;崇俭抑奢本是政府官吏应具有的品德 ,应坚贞不

渝。作为政府官员 ,在位是谋其政还是谋其利 ,是崇俭还是尚奢 ,是两个根本对立的价值取向 ,此长则彼

消 ,此兴则彼衰。朱元璋对其官吏进行勤政爱民、崇俭抑奢的教育 ,正是从根本上着眼 ,从源头上着手 ,为

官吏们树立了正确的价值观 ,培养良好的品德 ,以贪为耻 ,以廉为荣 ,增强其防腐拒变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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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政府官吏之最主要的品德是廉洁奉公 ,这点朱元璋十分明确 ,并予以高度重视。明王朝开国之初 ,全

国各级官吏来朝廷晋见皇帝毕 ,陛辞回任 ,临行时朱元璋告诫说: “唯廉者能约己而利人 ,贪者必 (剥

削 )人而厚己。况人有才敏者或尼于私 ,善柔者或昧于欲 (才敏受到私心的限制 ,阿谀奉承是为达到自己

的欲望 ) ,此皆不廉害之也 ,尔等当深戒之! ” [2 ] (卷 29,第 506页 )从建国伊始 ,朱元璋就把廉洁作为选拔和

培训官吏的首要准则。洪武元年 (公元 1368年 )闰五月 ,朝廷征集了一批天下贤才来京 ,拟从中选任一些

府州县长官 ,朱元璋指示中书省: “布衣之士 ,新授以政 ,必有以养其廉耻 ,然后可责其成功。” [2 ] (卷 33,第

581页 )

人们的廉耻之心并不是天生的 ,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即或经过多年教育而养有廉耻之心的官吏 ,在

私有制社会里 ,由于财富的诱惑 ,可能会随时腐化蜕变。这就需要对他们进行严格的监察 ,没有监察的自

律 ,只是一句自欺欺人的空话。朱元璋从多角度对其官吏进行监督考察: 一是发挥政府监察机构的作用。

明朝政府继承了中国历代王朝设立监察机构的优良传统 ,一开始就建立了御史台 ,其最高长官为监察都

御史 ,下有监察御史 110人 ,分别到浙江、河南、山东、北平、山西、陕西、湖广、福建、江西、广东、广西、四

川、云南等 13道 ,考察地方“官吏之贤否 ,政事之得失 ,风俗之美恶 ,军民之利病” ,尤其注意是否有贪赃

枉法行为 ,以“绳愆纠缪” [ 2] (卷 156,第 2423页 )。洪武二十九年 (公元 1396年 ) ,南直隶宜兴主簿王复春 ,因

有政绩而受到提拔 ,经监察机关审查 ,“知其贪肆 ,旋置重典” (依法严惩 ) ,以戒其他官吏 [1 ] (卷 11,第 112

页 )。监察都御史官秩原为七品 ,洪武十六年 (公元 1383年 )改为正三品 ,第二年又升为正二品。官秩的提

高 ,反映明王朝对监察工作的重视日增。 各省设提刑按察司 ,考核一省之吏治。洪武十五年 (公元 1382

年 ) ,社会反映地方官吏“贪鄙不法” ,朱元璋闻知 ,“特置天下府州县提刑按察分司” ,派出 531个官员至

各地考察吏治状况 ,“官吏贤否 ,军民利病 ,皆得廉问纠举” ,主要是查办贪官污吏。 朱元璋对这些派出的

官员说: “吏治之弊 ,莫甚于贪墨 ,而庸鄙者次之。今天下府州县官于斯上者往往有之 ,是以弊政日滋 ,民

受其害 ,故命尔等治其地。”
[2 ]
(卷 148,第 2332页 )提刑按察分司只是临时性机构 ,第二年就撤销了 ,但在当

时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二是 定期 考核 官吏 。洪武 四年 (公元 1371年 ) ,吏部建议对地方官吏 3年考核一次 ,朱元璋采纳了这

个建议 ,并作为制度确定下来 ,称为“大 计 ”。 其 后 又制 定 对 在朝 京 官 每 6年考核一次的制度 ,称为“京

察 ”。 考 核的 结果 分别 进行 处理 : “称 职者升 ,平常者复其职 (任原职不变 ) ,不称职者降 ,贪污者付法司罪

之 , 茸 (品格卑鄙 )者免为民。”洪武 十 八年 (公元 1385年 ) ,召集全国地方官吏共 4 117人来京接受考

核 ,结果是称职者仅 435人 ,平常者 2 897人 ,不称职者 471人 ,贪污者 171人 ,茸者 143人 ,可见考核之

严格 [2 ]
(卷 170,第 2583页 )。

三是 鼓励 官吏 相互 监督 弹劾 ,尤其鼓励下级弹劾上级。洪武 十三年 (公元 1380年 ) ,广东番禹知县道

同 ,向朝廷举报出镇广东省的永嘉候朱亮祖有受贿等数十桩不法罪行 ,朱元璋大加称赞 ,说道同“职 甚

卑 ,敢于言大臣不法事 ,其人骨鲠可用” [5 ] (卷 140,第 4008页 )。 洪 武十 九年 (公元 1386年 ) ,常州知府范好

古 ,向朝廷弹劾行人 (朝廷派出传达皇帝圣旨的官 )王良“至 郡奉 职 不谨 ,黩货 (贪污 )无厌” ,朱元璋称赞

他 “能 守 邦 宪 以 尊 朝廷 ,发奸贪以安黎庶 ,其不屈于无能之下可见矣” ,命礼部遣人去奖赏
[2 ]
(卷 178,第

2693页 )。

最 后 ,在一定程度上准许人民群众揭发贪官。政 府设 置 “申 明亭 ” ,刑部将包括贪官在内的犯官罪行 ,

在申明亭公布于众 ,借以激发民众对贪官的仇恨。 人 民群 众发 现贪 官可 立即 扭送 至有 关官 府衙 门 ;若该

衙门 3次拒绝收审 ,可到京师直接向朝廷提出指控。当然 ,由于社会制度与政治制度的限制 ,人民群众监

察官吏的作用 ,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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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元朝横行无忌的贪官污吏恨之入骨 ,故在建立大

明王朝之后 ,决心铲除贪赃枉法的弊病 ,树立廉洁自守的新风。建国 前夕 在拟 定法 律时 ,朱元璋提醒有关

官员刘基、李 善长 等人 ,所拟定的法律 ,务必要“使 贪奸 之吏 不得 夤 缘为 奸 ” [4 ] (卷 1,第 35页 )。 登极 不久 ,

多次对群臣说: “不 禁 贪暴 则 (民 )无以遂其生” ,“此 弊不 革 ,欲成善治终不可得” [3 ] (卷 2,第 20页 )。 为此 ,

反复告诫说: “但 遇 官吏 贪 污 ,蠹害吾民者 ,罪之不恕” ,“自 今官 吏 有 犯赃 罪 者 ,罪而不贷” [1, 2 ] (卷 4,第 66

页 ;卷 39,第 800页 )。朱 元璋 对贪 官污 吏的 查处 是认 真的 、严厉 的 ,虽功臣高官 ,亦不宽宥。朱亮 祖是 明王 朝

的 开 国 功臣 ,在平定两广的战争中立有大功 ,洪武三年 (公元 1371年 )封为永嘉侯。 洪武 十 二 年 (公元

1379年 )出镇广东后 ,接受当地豪绅的贿赂 ,还有其他违法行为 ,被番禺知县道同向朝廷告发。朱 元璋 大

怒 ,召朱亮祖回京 ,“与 其 子府 军 卫 指 挥 使 (朱 )暹俱鞭死” [1 ] (卷 7,第 84页 )。 洪 武二 十 五 年 (公元 1392

年 ) ,处决了贪赃枉法的户部尚书赵勉 ,其岳父翰林院学士刘三省 ,因为对女婿“素 失 教诲 ”而 被免 官
[2 ]

(卷 223,第 3268页 )。 最大 的一 桩要 案 ,是洪武十八年 (公元 1385年 )三月揭发出以户部侍郎郭桓为首、有

众 多 朝 廷高 级 官吏 参 加的 贪 污受 贿 案。 郭桓 系 山 东兖 州 府 东平 州 (今山东东平县 )人 ,洪武四年 (公元

1372年 )任山西按察司佥事 ,不久升为山西按察使 ,洪武十七年 (公元 1384年 )四月调入朝廷任户部尚

书 ,经考察不称职 ,十八年正月降为户部侍郎。 在任 侍郎 3个月内 ,胆大包天 ,伙同朝廷的刑部、兵 部 、工

部 、礼部 的高 级官 员和 省府 州县 的地 方官吏 ,在征粮中通同作弊 ,盗卖公粮 ,瓜分赃款 ,收受贿赂 ,数额特

别巨大 ,粮食达 700万石 ;而据朱元璋为该案发布的《御制 大诰 》说 ,他们以各种手段侵吞的各种赋税 ,按

粮食折算 ,实为 2 400余万石 ,“恐 民 不信 ,但略写七百万石耳”。 这次 事 件中 ,郭桓一人接受浙西地方官

吏贿钞 50万贯。这 个大 贪污 受贿 集团 中的 朝廷 高级 官吏 ,除户部侍郎郭桓外 ,还有尚书 (即部长 ,官秩二

品 ) 2人 ,侍郎 (即副部长 ,官秩三品 ) 5人 ,均“贪 赃乱 政 ,罪已分明”。朱元 璋为 此专 门发 布了 一道 《禁戒 诸

司 纳 贿诏 》 ,决心“法 古 天讨 ,以除民害” ,对他们毫不姑息 ,将作最严厉的惩处 ;“自 诏之 后 ,凡扰吾民者 ,

大赦不赦” ,惩办确实非常严厉 ,“诛 者 无虑 千百 ,弃市以下万数” ,因追赃而破产的豪绅地主之家 ,不计其

数
[1, 6, 7 ]

(卷 8,第 96页 ;卷 3,第 144页 ;卷 35,第 2286- 2289页 )。这起 特大 贪污 受贿 案的 揭发 与惩 处 ,震撼了朝

野上下 ,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史称 : “自 郭桓 之狱 ,诛戮益多 ,官吏皆重足而立矣。” (不敢轻举妄动 )
[1 ]

(卷 8,第 96页 )

朱元璋执政时期 ,对贪官污吏惩治之严酷 ,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他有 个基 本观 点 ,认为贪官污吏

都是一些“不 知 廉 耻 ,终无忌惮”的小 人 。 他 们 “奸 诡 百 端 ,无所不至 ,其有犯当按法去之 ,不尔则遗民

患”
[3 ]
(卷 3,第 42页 )。按 照 《明律 》 ,凡犯罪官吏 ,轻者按情节各施以笞刑 (用小竹板打臀部 )、杖 刑 (用大竹

板打臀部 )、服 劳役 (“俾 历 艰难 ,省躬悔过” )、流 放等 ;而犯贪赃罪者 ,服刑期间 ,虽遇国家大赦亦均不赦

免 ,刑满后不再录用为官 ,重者处以各种死列 ,如枭首示众、凌 迟 (先断四肢再割其头 )、弃 市 (处死后暴尸

街头 )。 朱元 璋出 于对 贪官 污吏 的深 恶痛绝 ,曾表示 ,“我 欲除 贪赃 官吏 ,奈何朝杀而暮犯。 今后 犯赃者 ,

不分轻重皆诛之”
[8 ]
(第 21页 )。虽 未这 样做 ,却在《明 律 》所 规定 的刑 罚之 外 ,实行“法 外 用刑 ” ,如挑筋、剁

指 、刖 足 、断手 、打 碎膑 骨 、铁帚 扫皮 、钩 肠 、去势 (阉割 )、剥 皮 等。 关于 剥 皮 ,明初学者叶子奇在其《草 木

子 》一 书中 作了 这 样的 描述 : “明 祖 严于 吏治 ,凡守令贪酷者 ,许民赴京陈诉 ,赃至六十两以上者 ,枭首示

众 ,仍剥皮实草。 府州 县卫 之 左 ,特立一庙 ,以祀土地 (神 ) ,为剥皮之场 ,名曰皮场庙。 官府 公 座旁 , (两

边 )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 ,使之触目警心。” [ 9] (卷 33,下册 ,第 698页 )朱元璋自己也承认 ,“惩 创 奸 顽 ,或法

外用刑 ,本非常典”
[5 ]
(卷 3,第 52页 )。以上种 种法 外之 刑 ,自然是很不人道的 ,绝对不可取 ;但在当时却起

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有利于整肃吏治。

朱 元璋在 严厉 惩戒 贪官 的同 时 ,还大力表彰和奖励廉洁奉公的官员。凡为 官清 廉者 ,虽犯其他罪过 ,

只要不是十恶不赦之罪 ,不仅可以得到宽宥 ,而且不罢官减秩。 这 样的事 例很 多 ,如“浙 江布 政使 司右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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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省长 )杨允、左 参政 罗钟 、右 参政 李文 华 、湖州 知 府王 祯 ,俱以事被逮 ,上以其罪非贪墨 ,俱宥之 ,

复其官” [ 2 ] (卷 234,第 3418页 ) ;汉中知府柴庸 ,“以 事 下刑 部 狱 ,其僚属与同狱者咸言其在官廉介 ,尚书杨

靖以闻。上 特宥之 ,复其官” [2 ] (卷 235,第 3439页 )。明朝 制度 规定 ,在任官吏丧亲守孝期间 ,停止俸禄 ,而洪

武十三年 (公元 1380年 )正月一道诏令说 ,“该 官 在任 三年 之内 无贪 赃行 为 ,守孝期间 ,给予全俸三月 ,以

养其廉” ,并作为定制 [2 ]
(卷 122,第 1974页 )。

官 吏的贪 与廉 ,关系到国家兴衰存亡 ,官廉则政举 ,官贪则政亡。毛泽 东说 得好 : “历 史的 经验 值得 注

意 。”朱 元璋的 廉政 建设 经验 于后 世颇 有可 取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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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U Yuan-zhang 's Measures to Keep His Government Clean

XUE Guo-zhong

( Schoo l o f Humanities, Wuhan Univ er sity ,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XU E Guo-zhong ( 1929-) , male, professo r, Schoo l of Humani ties, Wuhan Univ ersity,

majo ring in 15th and 16th century w o rld histo ry.

Abstract: How to keep a clean government is a po li tical question tha t is faced by and has to be

resolv ed by all nations. How it i s resolv ed is directly rela ted to the fa te of the people and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There is no exception to the rule tha t“ clean o fficials make the government prosper, w hi le

cor rupt of ficials make the government perish.” Although ZHU Yuan-zhang is a feudal empero r six

hundred years ago , his experiences in keeping his government clear has a lo t to of fer for us to learn

and due at 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it.

Key words: Keep a clean government; Diligent in governmental wo rk and devo ted to the people;

Clean of ficials make the government prosper; Corrupt of ficials make the government per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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